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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招商公告
江门市玉圭园房地产有限公司等8户债权资产包，截至2023年6月30日，该资产包债权本息为104,235.50万元，其中本金为81,389.80

万元。资产包明细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具 体 情 况 详 见 网 站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TA2MTczNg==&mid=2247491475&idx=4&sn=
0dfc0f5c202ac9b26f09837299d4a616&chksm=fa491114cd3e980284530a99bddf20e4621a811ff9538ffcb159987e02c03d35a62d22fc0308&token=
730285315&lang=zh_CN#rd）。

分公司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235号广州环贸中心25楼 联 系 人：陈先生、张先生
联系电话：020-38791836、020-38791780 电子邮件：chengzhimin@cinda.com.cn、zhwei@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2023年9月11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本金余额
19,397.14
286.87

3,924.70
2,555.09
17,746.60
20,963.10
11,750.10
4,766.20
81,389.80

资产名称
江门市玉圭园房地产有限公司
江门市玉圭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台山市华腾建材五金有限公司
台山市鹏业建材有限公司
玉圭园(天津)文化娱乐有限公司
桂林凯旋文化演艺有限公司
江门实力发展（地产）有限公司
江门市利乾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合计

利息余额
4,010.55
46.39
905.00
1,335.67
3,939.51
8,324.48
3,230.54
1,053.56
22,845.70

债权本息
23,407.69
333.26

4,829.70
3,890.76
21,686.11
29,287.58
14,980.64
5,819.76

104,235.50

市区旺街200个
灯箱广告位招租
每个5平方米 50个起租
招租电话：13902886183

江门日报水店
20元/桶买10送1华山泉

电话：3517777 3555666 6780701 6780702

遗失声明
■恩城镇房地产开发公司（吴文龙）遗失《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正本，编号：04841，建设项目名称：综合楼（加建），建设规
模：壹仟贰佰陆拾捌平方米，现声明作废。
■恩城镇房地产开发公司（吴文龙）遗失《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正本，编号：04235，建设项目名称：综合楼（夹层），建设规
模：贰佰零陆平方米，现声明作废。
■吴文龙遗失《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正本，编号：05167，建
设项目名称：室外楼梯，建设规模：壹拾点肆平方米，现声明
作废。
■恩城镇房地产开发公司（吴兆球）遗失《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正本，编号：04235，建设项目名称：综合楼，建设规模：贰
仟伍佰伍拾捌平方米，现声明作废。
■台山市台城华水建筑材料经营部遗失发票专用章一枚，现
声明作废。
■台山市中医药学会遗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
证号：粤江台社证字第031号，现声明作废。
■台山市瑞宇商业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781MA56J0574A）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 刘 小 燕 遗 失《 医 师 执 业 证 》，证 书 编 码 ：
110440781001147，现声明作废。
■谭海浪遗失《护士执业证书》，编号：201844021458，现
声明作废。
■谭志强遗失江门市新会区长青墓园（凤一区 22行 27
位）的公墓安葬证、购地发票及购石墓发票，证书编号：
4967，现声明作废。

江门市社会治理智慧网格服务管理条例
（草案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立法目的】为了规范网格化

服务管理工作，以智慧赋能综合网格运行
体系，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打造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标杆城
市，实现更高水平法治江门平安江门建
设，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
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适用范围】本条例适用于本
市行政区域内智慧网格服务管理及其相
关活动。

本条例所称智慧网格服务管理，是指
在党组织领导下，以综合网格为基本服务
管理单元，配备服务管理人员，依托“粤平
安”社会治理云平台，整合各方面资源和力
量，协同开展基础信息采集、社情民意收
集、安全隐患排查、矛盾排查化解、法律政
策宣传、民生公共服务等服务管理活动。

第三条【基本原则】智慧网格服务管
理工作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遵循党委
领导、党政统筹、部门协同、公众参与、智
治支撑的原则，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基层社
会治理格局。

第四条【主管职责】市、县（市、区）、
乡镇（街道）网格化服务管理部门或者机
构（以下简称网格化机构）按职责权限承
担智慧网格服务管理的组织协调、指挥调
度、联动处置、跟踪反馈、监督检查、绩效
考评等工作。

第五条【部门职责】公安、民政、司法
行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生态环境、住房
城乡建设、农业农村、文化广电旅游体育、
卫生健康、应急管理、城市管理综合执法、
信访、政务服务数据管理、消防救援等部
门（以下简称智慧网格联动部门）应当按
照各自职责，做好智慧网格服务管理相关
工作。

第六条【村居职责】村（居）民委员会
协助乡镇（街道）网格化机构开展智慧网
格服务管理工作，发动和组织村（居）民共
同参与智慧网格服务管理。

第七条【经费保障】各级人民政府应
当按照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要求，统
筹整合城乡社会治理各项经费，保障社会
治理智慧网格服务管理工作顺利开展。

村（社区）中的集体经济组织根据有
关规定，可以将集体经济收益用于补助智
慧网格服务管理工作经费。

第二章 综合网格与网格员
第八条【网格划分设置】县（市、区）

网格化机构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及有关部门按照“属地管理、规模适
度、标准统一、无缝覆盖、动态调整”的原
则，科学划分综合网格，并报市网格化机
构备案。

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依托已划分的
综合网格开展工作，不得另行划分网格，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在村（居）民主
要活动场所或者显著位置公示综合网格
名称、区域范围、网格员姓名、联系方式、
监督电话等信息，内容变更的，应当及时
更新。鼓励通过网络等方式公布或者向
村（居）民推送本款规定的网格基本情况。

综合网格划分设置及其变更管理办
法由县（市、区）网格化机构结合实际制
定，报市网格化机构备案，并向社会公布。

第九条【网格事项入格审查】县（市、
区）应当建立智慧网格服务管理事项（以
下简称网格事项）入格审查制度，结合实
际将智慧网格联动部门基层社会治理工
作，以及市、县（市、区）交办的其他重大社
会治理工作事项纳入网格工作任务范围，
并实行准入和退出的动态调整。

市网格化机构应当制定市网格事项
准入分类目录。县（市、区）网格化机构应
当根据分类目录会同智慧网格联动部门
编制网格事项准入清单，向社会公布，并
报市网格化机构备案。

纳入清单的网格事项确需调整的，可
以由县（市、区）智慧网格联动部门或者乡
镇（街道）网格化机构提出申请，由县（市、
区）网格化机构审核批准，并报市网格化
机构备案。

第十条【网格人员配置】县（市、区）、
乡镇（街道）网格化机构应当根据辖区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实有人口数量、社会治
理工作量等实际，分类配置专职网格员、
兼职网格员、专业网格员。

每个综合网格设一名网格长，由乡镇
（街道）网格化机构从村（社区）党组织成
员或者党员骨干中选任。

专职网格员由乡镇（街道）网格化机
构按照规定统一招聘或者选任，可优先从
村（社区）基层辅助人员中招聘或者转
任。社区专职网格员统一纳入社区工作
者职业体系管理。

兼职网格员一般由村（社区）党组织
成员和村（居）民委员会成员、村（居）民小
组长、辅警、志愿者、社工、新就业群体等
担任。

专业网格员由各智慧网格联动部门
及其派出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安排到综合
网格的服务管理人员担任。同一专业网
格员可以对应多个网格。

专职网格员和兼职网格员具体选聘
管理办法由县（市、区）网格化机构结合实
际制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一条【网格人员职责】网格长是
所在综合网格的服务管理工作责任人，应
当组织协调综合网格内的各项服务管理
工作。

专职网格员协助网格长开展工作，并
完成综合网格内基础数据动态信息、网格
事项采集上报等工作。

兼职网格员协助网格长和专职网格
员开展工作。

专业网格员指导、督促、协调、参与智

慧网格服务管理工作，及时处置本部门职
责范围内的网格事项。

网格员接受乡镇（街道）网格化机构
业务指导和管理，主要履行以下智慧网格
服务管理职责：

（一）收集群众服务需求和信访诉求
信息，重点巡查事件多发区段、重点要害
部位和人群集聚场所，协助做好综合网格
内的问题隐患排查；

（二）协助有关部门采集核查综合网
格内人、地、事、物、组织等各类基础信息
以及特殊人群、困难群体等动态信息；

（三）报告综合网格内涉违法犯罪、矛
盾纠纷、公共安全隐患、环境污染等案事
件或者线索，对突发应急事件立即报警，
并视情况协同处置；

（四）及时调解简单矛盾纠纷，协助群
众诉求服务站点做好群众接访疏导工作、
一站式解决群众诉求；

（五）协助提供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
（六）协助参与平安建设、扫黑除恶、

综治维稳、反电信网络诈骗等宣传。
（七）各级网格化机构交办的其他事

项。
第十二条【履职保障】网格员依法履

行职责的行为受法律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网格员及其

近亲属实施滋扰、恐吓、威胁、侮辱、殴打、
诬告、陷害、侵犯隐私等行为。

第十三条【队伍建设】市、县（市、区）
网格化机构应当统筹制定网格员招聘录
用、管理培训、薪酬水平等制度，统一网格
员专属标识、服装、装备，加强网格员队伍
规范化建设。

县（市、区）、乡镇（街道）以及智慧网
格联动部门根据市网格化机构的统筹安
排，分级分类对网格员进行政治、业务等
培训，提高网格员发现问题、处理问题和
服务群众的能力。专业网格员由派出职
能部门开展业务培训和工作指导。

强化网格员队伍职业化建设，对有突
出贡献的网格长和专职网格员，可以优先
晋升岗位等级，优先推荐竞选村（社区）党

组织成员和村（居）民委员会成员。
第十四条【绩效奖励】市网格化机构

应当将智慧网格服务管理工作纳入平安
建设考评体系，制定智慧网格服务管理考
核办法。

县（市、区）网格化机构应当制定专职
网格员的考核细则，建立网格员合理退出
和奖惩机制，并报市网格化机构备案。

市、县（市、区）、乡镇（街道）网格化机
构应当建立智慧网格服务管理激励机制，
定期对参与智慧网格服务管理的先进单
位（含综合网格）和个人进行表扬和奖励。

第三章 多元共治
第十五条【党建引领】智慧网格服务

管理工作应当坚持党建引领，把党的领导
贯彻到智慧网格服务管理工作的全过程，
因地制宜推进多方联动、社会参与的智慧
网格服务管理体系建设。

第十六条【部门联动】网格化机构应
当与智慧网格联动部门、派驻机构等建立
联系沟通、协调处置机制，共同推进智慧
网格服务管理工作。

第十七条【社会参与】市、县（市、
区）、乡镇（街道）应当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公开竞争等方式，培育引导城乡社区服务
类社会组织开展智慧网格服务管理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引导企业、社会组
织、志愿者队伍等在综合网格内开展纠纷
化解、治安防控、紧急救援、法律服务、心
理服务等方面志愿服务，开展各类便民、
惠民等关爱服务。

第十八条【群众自治】乡镇（街道）应
当引导和支持村（居）民委员会建立健全
村（居）民参与智慧网格服务管理的工作
机制。

鼓励村（居）民通过群众诉求服务站
点、12345 热线、各类信息服务平台群众
端等线上线下渠道反映群众诉求和问题
隐患，志愿参与智慧网格服务管理工作。

第十九条【宣传引导】各级人民政府
及有关部门、新闻媒体应当广泛宣传智慧
网格服务管理工作，推广先进典型和经验

做法，引导社会各方积极配合、主动参与
智慧网格服务管理，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良好氛围。

第四章 智慧治理
第二十条【智治支撑】市、县（市、区）

应当加强智慧网格服务管理信息化建设，
依托“粤平安”社会治理云平台，运用市域
社会治理科技成果，整合智慧网格服务管
理信息资源，实现综合网格工作数据共
享、实时更新，指挥调度、问题处置、跟踪
问效、业绩考核一体化。

智慧网格联动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法
规和有关政策规定，将智慧网格服务管理
有关业务信息、数据资料与“粤平安”社会
治理云平台对接融合。

第二十一条【数据研判】市、县（市、
区）网格化机构应当定期对“粤平安”社会
治理云平台中的智慧网格服务管理数据
进行问题梳理、关联分析、研判应用、工作
预警，研究把握本地区社会治理的规律、
特点和趋势走向，形成分析报告，为智慧
网格服务管理工作提供参考。

第二十二条【信息安全】网格化机构
应当加强数据安全管理，严格落实信息系
统安全管理责任，建立安全管理和应急处
置机制，确保数据安全。

智慧网格服务管理过程中，相关工作
人员不得擅自将履职过程中获得的数据
提供给其他组织和个人使用，不得泄露、
出售或者非法向其他组织和个人提供知
悉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
信息。

第二十三条【统一交办】网格化机构
根据工作需要，通过“粤平安”社会治理云
平台，将待核查的信息线索、需处置的工
作指令等及时推送至相关网格员，协助其
精准掌握综合网格动态。

纳入清单的网格事项，应当由网格化
机构统一交办，智慧网格联动部门不得直
接交办。

未经法定程序，各级智慧网格联动部
门不得将本部门法定职责纳入网格事项，
或者推卸至网格员。

第二十四条【流转办理】网格员发现
网格事项时应当及时采集核实。网格事
项经核实无误后，可以现场协调解决的，
网格员应当即时协调解决，并将处理信息
上传至“粤平安”社会治理云平台；不能现
场协调解决的，应当即时上传至“粤平安”
社会治理云平台。

网格化机构应当根据网格事项的内
容和职责分工，在规定时限内将网格事项
分派至相关智慧网格联动部门处理。

相关智慧网格联动部门应当在规定
期限内完成网格事项的处理，将处理信息
及时反馈给同级网格化机构，并上传至

“粤平安”社会治理云平台。
相关智慧网格联动部门认为网格事

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向同级网格

化机构报告并说明理由。同级网格化机
构应当组织研究后再次分派。涉及职责
争议的网格事项，由同级网格化机构按照
相关程序处置。

第二十五条【协同处置】涉及多个智
慧网格联动部门的网格事项，网格化机构
应当指定牵头部门协调处置，并跟踪事件
办理情况。牵头部门应当将处置信息及
时反馈给同级网格化机构，并上传至“粤
平安”社会治理云平台。

第二十六条【电子档案】县（市、区）
网格化机构应当制定网格事项闭环管理
具体办法，建立源头管理、采集建档、分流
交办、检查督促、结果反馈的闭环工作流
程，实行网格事项办理全过程电子化档案
管理。

第二十七条【检查督办】市、县（市、
区）网格化机构对上报的网格事项处理情
况应当建立督办和评价机制。

各级网格化机构负责监督网格事项
的办理工作，并通过“粤平安”社会治理云
平台跟踪检查督办落实情况，对未及时办
理单位给予警示。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法

律责任】违反本条例规定，在智慧网格服
务管理工作中，有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有
关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网格员法律责任】违反
本条例规定，在智慧网格服务管理工作
中，网格员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
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侵犯网格员及其近亲属的
法律责任】违反本条例规定，对网格员及
其近亲属实施滋扰、恐吓、威胁、侮辱、殴
打、诬告、陷害、侵犯隐私等行为，造成人
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专有名词】本条例下列

用语的含义：
（一）综合网格，是指在村（社区）以

下，以一定范围地理空间和一定数量人口
为对象划分的，围绕人、地、事、物、组织等
基本治理要素，统筹整合上级部门在基层
开展的行业、专业网格化服务管理业务，
利用数字化、信息化等手段开展系统治
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基本
单元。

（二）网格员，是指在综合网格从事服
务管理工作的人员，包括网格长、专职网
格员、兼职网格员和专业网格员。

第三十二条【生效日期】本条例自
2023年 月 日起施行。

《江门市社会治理智慧网格服务管
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江门市人
大常委会2023年度立法计划》提请初次
审议项目，由市委政法委起草，并由市政
府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

一、《条例》的制定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网格化

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
理平台，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
解在萌芽状态。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明确
构建“综合网格+综治中心+‘粤平安’云
平台”的全覆盖立体式智能化工作体
系。市委高度重视，把智慧网格服务管
理作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重要途径和切
入口推进实施。经过近一年的探索实
践，全市各地在网格服务管理工作中积
累了不少好的经验做法，初步实现了“公
众参与、力量协同、共建共享”基层治理
模式。开展《条例》立法，可以将经验成
果有效固化，提高平安江门、法治江门建
设水平，助力打造国家市域社会治理现
代化标杆城市。

二、制定《条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是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加强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决
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省第十三次党代会

明确，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
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加快完善共建共
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开展《条例》立法，
是中央决策和省委、市委工作部署与地方
立法有机结合的重要体现，也是夯实平安
江门、法治江门建设基础，提升社会治理
效能，落实社会治理责任，促进社会治理
精细化和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二是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供
立法层面支持的现实需要。“智慧网格”建
设以来，畅通了群众反映问题的渠道，密
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切实为群众办了好事
实事。但在前期工作实践中，由于基层网
格管理涉及部门较多，个别地方还存在网
格事项清单与职能部门职责交叉重叠，网
格员管理方式、绩效考核激励机制不够完
善，部门信息共享程度不高等问题，与新
时代基层治理工作要求不相适应，亟需通
过地方立法，建立一套符合我市实际又行
之有效的管理规定。

三是开展《条例》立法具备一定法律
基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
《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
民政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深
化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若干措
施（试行）>的通知》等中央文件，为《条例》
的立法提供了政策依据。新修改的立法

法规定，设区的市可以对“基层治理”事项
制定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扩大了
设区的市的立法权限。开展《条例》立法，
是立法法修订后基层治理创新“小快灵”
立法的生动实践。

四是开展《条例》立法具备一定实践
基础。2022年以来，我市坚持大抓基层
的鲜明导向，全市划分2954个“智慧网
格”，实现社区、农村、园区、海域全覆盖。
强化服务阵地融合，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
设为抓手，促进网格中心、综治中心和综
治办一体化运作。制定网格服务管理工
作清单，明确智慧网格员任务涵盖网格信
息采集维护、社会治安巡防、矛盾隐患排
查、为民服务、城乡治理协管等五个领域
12项工作。加快构建“信访超市+外送服
务”网络化工作体系，推动“粤平安”平台
终端向群众延伸，全方位接收群众诉求，
实现“一网受理”、“一网通办”，完善“基层
发令、部门执行”机制。这些举措的实施
落地，形成了较为扎实的网格社会治理立
法的实践基础。

三、制定《条例》的相关依据及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
织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

社区治理的意见》《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共
中央政法委员会 民政部 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印发<关于深化城市基层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的若干措施（试行）>的通知》《城
乡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规范》（GB/
T34300-2017），《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广东
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
会组织法>办法》《广东省平安建设条例》
《中共广东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印发
<关于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综合网格工作
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江门市委党建引
领基层治理领导小组网格及平台建设工
作专班工作方案》《衢州市城乡网格化服
务管理条例》等。

四、《条例》草案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共六章32条，包括总则、

综合网格与网格员、多元共治、智慧治理、
法律责任和附则。主要制度设计有：

一是明确智慧网格服务管理部门或
者机构职责。在没有国家和省有关上位
法对网格服务管理部门或者机构职责进
行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条例》草案结合市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要求和我市开展
网格服务管理工作实际，明确市、县（市、
区）、乡镇（街道）三级的网格化服务管理
部门或者机构负责智慧网格服务管理的
组织协调、指挥调研、联动处置、跟踪反

馈、监督检查、绩效考评等工作。有关部
门作为联动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相关
工作。村（居）民委员会协助乡镇（街道）
开展智慧网格服务管理工作，并发动和组
织村（居）民共同参与。

二是建立智慧网格服务管理事项入
格审查制度。为解决网格服务事项繁多、
准入标准不明、设置不够合理，个别职能
部门将其职责工作划入网格服务事项等
问题，《条例》草案明确建立智慧网格服务
管理事项入格审查制度，由市一级制定网
格事项准入分类目录，县（市、区）一级在
分类目录基础上编制网格事项准入清单，
并实行准入和退出的动态调整。以清晰
的清单明确各职能部门、网格员在网格服
务管理中应承担的工作职责和任务，做到
权责分明，避免互相推诿，切实提升网格
服务管理效率。

三是明确全市统一应用“粤平安”社
会治理云平台。此前，全市缺乏统一的支
持跨部门、跨层级的沟通协同共治平台，
网格应用平台重复建设导致资源浪费问
题较突出。多系统、多平台也造成了更多
的数据壁垒，因各职能部门业务侧重点不
同，对同一服务管理对象，基于不同业务
需求，要求专职网格员采集数据模块不
同，在职能部门数据没有完全实现互联互
通的情况下，导致相同网格员多次上门核

查，重复上报等情况。《条例》草案明确全
市统一应用“粤平安”社会治理云平台，实
现“一网统管”、“网格员一个ID登录、一
个平台推送事件、一个流程到底”，完善

“基层发令、部门执行”机制。
四是“网格化+信息化”助力基层社

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条例》草案立足江
门实际，全市统一应用“粤平安”社会治
理云平台，并充分运用国家政法智能化
技术创新中心江门市域社会治理孵化中
心、江门市市域社会智慧治理技术创新
中心、江门市市域社会智慧治理应用示
范基地（即“两中心一基地”）及其他社会
治理科技成果，以科技赋能网格服务管
理，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现代化。
智慧网格的“智慧”除了体现在运用现代
化的信息技术手段作为网格服务管理的
必要工具之外，还体现在制度运行的效
能方面。比如《条例》草案总结提炼我市
网格服务管理工作经验做法，完善网格
服务事项分拨流转、精准交办、协同处
置、检查督办的闭环工作机制，以完善的
制度运行实现网格服务管理事项处理的
流程化、智慧化。另外，《条例》草案还规
定市、县（市、区）网格化机构应当定期对

“粤平安”社会治理云平台中智慧网格服
务管理数据进行分析研判，为智慧网格
服务管理工作提供参考。

关于《江门市社会治理智慧网格服务管理条例（草案）》的说明

《江门市社会治理智慧网格服务
管理条例（草案）》已经江门市十六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一次审
议。为促进地方立法民主化、公开化，
广泛吸收民情、汲取民意，现将该条例
（草案征求意见稿）在本报登出。敬请
社会各界人士提出宝贵意见。

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征求意见的时间
2023 年 9 月 11 日至 2023 年 10 月

10日

二、反馈意见的方式
（一）邮寄地址：江门市白沙大道

西1号2幢，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委；
邮政编码：529000

（二）电子邮件：jmrdfgw@jiangmen.
gov.cn

（三）传真：0750—3273605
（四）江门人大网：在“征集意见”

栏目直接上传
江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23年9月11日

公告


